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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学 院 文 件
桂院政教学〔2023〕34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3届本科毕业论文
（设计、创作）抽检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提高我校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质量，严把人才培养出

口关，根据教育部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教督〔2020〕05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组织开展 2023 届本科毕

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抽检工作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抽检工作平台使用

2023 届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抽检工作将使用维普《本

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送审平台》（以下简称“送审平台”），

抽检样本报送和专家评审均依托该系统开展。

二、遴选组建抽检专家库

二级学院按照每个学科或者专业 2 位专家的标准自行聘请

校外专家报我处汇总，我处将所有专家信息导入送审平台中形成

专家库。专家应选择高校中级及以上职称且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

的相关专业教师。原则上不推荐 2023届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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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导老师或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中非科研岗位的人员作为评

审专家。

三、抽检时间与工作进度

4月 24 日 确定抽检名单（尚未完成系统存档工作的专业可

根据实际进度申请顺延，至迟不超过 4月 30日）。

4月 25 日之前，各二级学院汇总报送抽检专家信息表。

4月 25－26日，教务与产教融合处从知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管理系统中根据抽检名单提取存档论文（毕业设计、创作）；个

别不宜在系统中上传的，如艺术创作作品等形式的附件，将会另

行通知补充抽检材料。

4月 28日－5月 9日，教务与产教融合处分发评审账号，组

织校外专家评审。

5月 10－17日，反馈抽检结果，根据评审意见修改。

四、抽检对象与数量

本次抽检选取 2023 届已系统存档的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、

创作）进行抽检。每专业按 2%的比例抽检，至少 1篇，具体名

单另行通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需尽快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的系

统存档工作。

（二）各专业校外专家登录送审平台对抽检论文进行线上评

议，形成评议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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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专家推荐以学科为主，例如英语、商务英语应合并推

荐 2名专家评审即可，不需要分专业推荐；有特殊专业要求的以

专业推荐，例如：越南语、泰语。

六、抽检结果产生及应用

（一）每篇论文先送 2 位同行专家评审，若 2人意见同为

“不合格”，则认定为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”；若其

中 1人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，将再送 1 位专家进行复评，复评

专家的评议意见仍为“不合格”的，将认定为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

（设计、创作）”。

（二）抽检结论为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”的，

已形成的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成绩作废，暂缓录入系统成绩。

经修改后，二级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工作领导小组重新

组织指导老师、评阅教师、答辩小组组长进行会审并打分，重新

给出指导老师成绩、评阅成绩和答辩成绩（即会审分数），形成

最终成绩。会审不通过的，取消成绩。审核意见报教务与产教融

合处备案后，方可录入系统成绩。

（三）根据抽检结果，对有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

作）”的指导老师，责成二级学院对其进行质量约谈，分析原因，

提出整改要求，对存在原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教学事故认定

和处理办法》规定情形且查证属实的，按规定严肃处理。对连续

两年均有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（设计、创作）”的学院，学校将对

相关学院进行质量约谈，分析原因，提出限期整改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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